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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用工业锅炉节能检验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以下简称认可委，英文

缩写CNAS）对检验机构的认可领域之一，该领域涉及工业锅炉和锅炉辅机运行能效评

价。 

本文件是认可委员会根据在用工业锅炉节能检验的特性而对《检验机构认可准则》

（CNAS CI01:2012）所作的进一步说明，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因此，本文

件采用针对认可委员会《检验机构认可准则》的具体条款提出应用说明的编排方式，

故章节号是不连续的。 

本文需与CNAS-CI01:2012《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及CNAS-CI01-G001：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的应用说明》同时使用。 

本文件代替：CNAS-CI16:2015。 

本次为换版修订，相对于CNAS-CI16：2015，本次换版仅涉及文件编号改变。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CNAS-CI16:2015； 

——CNAS-CI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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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构认可准则在在用工业锅炉节能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参考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不可缺少。对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只采用所引

用的版本；对没有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采用最新的版本(包括任何的修订)。 

CNAS-CI01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在CNAS-CI01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用要求 

4.1 公正性和独立性 

4.1.1 检验机构应独立于其检验活动所涉及的各方。 

4.1.3 检验机构应使用组织结构图描述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关系，如： 

a、母体组织，或母体组织参股的组织涉及工业锅炉设计、制造、采购、安装、维修、

改造、运营业务,描述检验机构与其的关系； 

b、与被检验项目的设计、制造、供应、安装、采购、拥有、使用或维护组织的关系。 

4.2 保密性 

5 结构要求 

5.1行政管理要求 

5.2组织和管理 

5.2.2 检验机构应当采取举办工业锅炉节能检验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定期进行工业

锅炉节能检验技术总结等形式对节能检验人员进行培训。 

6 资源要求 

6.1 人员 

6.1.2 检验机构应当拥有至少 8 名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其中工业锅炉节能检验项

目负责人、监督人员各不少于 2 名；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中具有锅炉/热能专业的

高级工程师不少于 2 名，锅炉/热能专业的硕士/工程师不少于 5 名。 

6.1.3 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应当熟悉工业锅炉系统能效评价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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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能够对采集数据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度进行专业判断，具备工业锅炉系统节能

分析、诊断能力和经验。 

（1）在用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具有理工科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工业锅炉节能检

验 2 年以上经历。 

（2）在用工业锅炉节能检验项目负责人和监督人员应当具有锅炉/热能专业的硕士或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从事工业锅炉节能检验 3 年以上经历。 

6.1.10 检验机构应当保存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具备相关能力和经历的证明资料。 

6.2 设施与设备 

6.3 分包 

6.3.1 检验机构应独立完成工业锅炉节能检验工作，工业锅炉节能检验的数据分析、

节能诊断与评价不得分包。只有当由于不可预见或异常的工作量、关键检验人员丧失

能力或关键设施或设备部件暂时不宜使用时才可以分包检验机构认可范围内的工业

锅炉能效测试、锅炉辅机能效检测的数据采集工作。 

7 过程要求 

7.1 检验方法和程序 

7.1.1 检验机构应当制定包括项目承揽，项目负责人的确定，项目情况调查与背景资

料收集，工业锅炉节能检验方案制定，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节能诊断、评价报告等

过程控制的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文件。 

7.1.8 采集的工业锅炉及其系统数据应当进行核查。核查方法可以包括交叉检验，即

对同一数据将从已配置的监测仪器采集的与独立采集（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进行比较。

如果数据出现严重的不一致，应该复核数据采集时的采样程序、仪器校准情况、设备

安装位置和操作方法等。 

7.1.9 检验机构应当对危及人员安全和职业健康的危险源进行辨识，评价其风险并且

实施必要的风险控制，并行成文件。 

7.2 检验项目和样品的处置 

7.3 检验记录 

7.3.1 检验记录应在较长期限（不少于五年）内保存，并做到安全和保密。 

7.4 检验报告和检验证书 

7.5 投诉和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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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理体系要求 

8.1 方式 

8.2 管理体系文件（方式A） 

8.3 文件控制（方式A） 

8.4 记录控制（方式A） 

8.5 管理评审（方式A） 

8.6 内部审核（方式A） 

8.7 纠正措施（方式A） 

8.8 预防措施（方式A） 


